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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、處理要點、修正規定對照表、發布令掃描檔(0130223CA0C_ATTCH19

.odt、0130223CA0C_ATTCH20.pdf、0130223CA0C_ATTCH23.pdf、0130223CA0C_AT

TCH31.pdf)

主旨：「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

點」第4點及第7點附表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6年10月3

日以臺教人(四)字第1060130223B號令修正發布，茲檢送

發布令影本、修正規定及對照表各1份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、部屬機關(構)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、公務人員

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

副本：本部法制處、綜合規劃司、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人事處(均含附件) 2017-10-03
13:40:24


